
鄂前政办发〔2022〕50号

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鄂托克前旗城镇集中供水和生活

污水收集处理及利用整治提升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上海庙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政府，旗直各有关部门：

经旗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鄂托克前旗城镇集中供水和生活

污水收集处理及利用整治提升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6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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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托克前旗城镇集中供水和生活污水收集处理
及利用整治提升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

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，按照旗委、政府决策部署，深刻汲取中

央环保督察组通报“棋盘井区域违法取水用水突此生态环境影响

严重典型案例”教训，全面强化城镇集中供水、污水收集处理及

利用等方面监管执法能力，补齐城镇发展短板，提高城镇水资源

综合利用和水资源管理保护水平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

量发展战略要求，牢固树立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发展理念，

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，聚焦建设我国北方重

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，将做好水资源管护突出问题以案促

改工作作为拥护“两个确立”、践行“两个维护”的具体体现，

坚持从政治上看、从政治上办、从政治上查、从政治上改，突出

问题导向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对全旗城镇集中供水、生活污水收集

处理及利用等情况全面排查整治，全力保障全旗城镇集中供水和

生活污水处理安全运行，切实提高城镇再生水水资源综合利用效

率，进一步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，为推动我旗走好以“生态优

先、绿色发展”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作出应有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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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

按照旗委、政府统一安排部署，全面排查梳理全旗城市、城

镇供水、生活污水处理及利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坚持以点带面、

举一反三，建立长效机制，狠抓问题整改，提升总体管理水平。

（一）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。重点核查《鄂尔多斯市集中式

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的贯彻落实情况。主要包括集中式饮用水

水源保护区划分情况，保护区标示牌、界桩设立情况，保护区内

原住居民生活污水、生活垃圾收集处理情况，保护区内农业种植、

畜禽养殖等综合治理情况，相关监督责任落实情况。

责任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

牵头单位及工作职责：旗生态环境局负责行政区域内集中式

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。旗水利局负责核查集中式

饮用水水源名录和重要饮用水水源名录公布情况、集中式饮用水

水源安全达标建设情况、取水许可制度落实情况。

配合单位及工作职责：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监督指导城

市供水单位在供水水质、水压检测等方面的工作。旗自然资源局

负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和相关建设项目纳入国土空间规划

和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，依法查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养殖

业监督管理、开采行为。旗农牧局负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内养殖业监督管理。旗交通运输局负责建设并维护穿越集中式饮

用水水源保护区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道路和桥梁的防护以及应急设

施。旗公安局负责加强对穿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危险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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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，依法查处故意损毁、盗窃集中

式饮用水水源相关设施设备的行为。

（二）旗人民政府所在地、工业园区供水方面。重点核查《城

市供水条例》《内蒙古城市供水实施办法》《城镇供水服务》《生

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等国家、自治区城市供水方面的法律法规、

标准规范的落实情况。主要包括城市供水工程建设，城市供水经

营，城市供水设施维护管理，生活饮用水水源水、出厂水、二次

管网、末梢水安全检测等，以及相关监督责任落实情况。

责任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

牵头单位及工作职责：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监监指导城

市供水单位在供水水质、水压检测等方面的工作，并向社会公开

出厂水水质安全状况信息。旗卫生和健康委员会负责饮用水卫生

安全监测工作，并向社会公开水龙头卫生安全状况信息。

配合单位及工作职责：旗水利局负责取水许可制度落实情

况。旗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监督工业园区供水发展资金使用，配

合园区供水行业管理部门做好供水保障。旗生态环境局负责定期

监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，将水源水质安全状况信息向社

会公开,并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监督检查。旗

自然资源局负责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和相关建设项目纳入

国土空间规划和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，依法查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内违法用地和矿产勘查、开采行为。旗公安局负责加强对

穿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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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管理，依法查处故意损毁、盗窃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相关设施

设备的行为。

（三）各镇供水方面。重点核查《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》

《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饮用水供水条例》《农村饮水安全评价

准则》等国家、自治区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的落实情况。主要包

括各镇生活饮用水安全工程设施存在隐患和问题、运行与管理、

安全管理等情况，以及相关监督责任落实情况。

责任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

牵头单位：旗水利局负责做好排查整治工作。

配合单位：旗财政局负责工程维修养护资金、问题整改资金

的落实；旗卫健委负责水质监测工作。

（四）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利用方面。重点核查《城镇排水

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

办法》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分类》等国家、自治区法律法规、标

准规范的落实情况。主要包括各旗区城镇、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

厂安全运行监管、进出水水质监管及达标排放、市政再生水利用、

污泥规范化处置等，以及相关监督责任落实情况。

责任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

牵头单位及工作职责：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生活污水处

理厂建设运行和安全生产管理，污泥处置情况，市政再生水利用

情况，污水及排水管网建设运行维护情况。旗生态环境局负责城

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、土壤等检查，依托城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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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处理厂处理工业污水情况。

配合单位及工作职责：旗水利局负责河湖水位与市政排口说

调机制建立情况，市政在生水纳入水资源统—配置情况。旗农牧

局负责户改厕污水收集。旗自然资源局负责污水处理厂规划手

续，污水排水官网纳入地下管线普查管理。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

局负责市政管网私搭乱接溯源执法。

三、推进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分管副旗长任组长，旗住建、

水利、生态环境、卫生健康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全旗城

镇集中供水和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及利用整治提升工作小组（下称

工作小组），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主要负

责全面指导全旗排查整治提升工作，细化排查整治提升措施，全

力推进排查整治提升工作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镇、各有关部门要对照城市、城镇

供水、生活污水处理及利用等方面法律法规和国家、地方行业标

准规范，立即开展排查，依法合规、科学有序推进整治提升。各

成员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抓、亲自管，重要工作亲自部署、重大

问题亲自过问、重点环节亲自协调，做到任务到人、责任到岗、

要求到位。旗住建、水利、生态环境、卫生健康等部门要按照各

自职责，切实加强行业监管，推动问题整治提升。

（三）构建长效机制。坚持标本兼治、源头治理、系统治理、

综合治理、科学治理，边排查边整治补齐短板漏洞，边整治边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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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健全制度机制，建立健全供水安全保障、污水处理及利用长效

机制，通过排查整治推动饮用水水源保护、供水安全、污水收集

处理及利用水平提升，实现长期、可持续向好发展。

（四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各镇、各部门要制定水源保护、供水

安全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宣传工作方案，推动水利宣传进机关、

进企业、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农村牧区、进家庭、进公共场所，

引导群众自觉投入到供水安全保障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各项工

作。各镇、各有关部门要妥善调处化解整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矛

盾纠纷，强化舆情引导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四、进度安排

城镇集中供水和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及利用整治提升行动，自

2022年 4月 25日开始至 9月底前结束，按照以下四个阶段稳步

推进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2年 4月底前）。召开全旗城镇集

中供水和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及利用排查整治提升工作动员部署

会，安排部署排查整治提升工作，4月底前各镇要制定形成排查

整治提升工作方案。

（二）自查整治阶段（2022 年 5 月 1 日—8 月 31 日）。各

镇要按照《鄂托克前旗城镇集中供水和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及利用

排查整治工作方案》有关要求，深入开展自查，形成问题清单，

并同步制定整改提升方案，每一类问题都要制定具体整改措施，

正排工序、倒排工期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、负责人。自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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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坚持问题导向，真正查清查实问题，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整改提

升措施。自查整改提升方案要于 5月 30日前上报工作小组办公

室，由旗工作小组审定后呈报旗委、旗人民政府。

（三）核查督导阶段（2022年 5月 31日—8月 31日）。旗

工作小组成立专项督导工作组，围绕排查整治提升内容制定督导

方案。旗级各专项督导组于 5月 31日开始赴各镇督导指导、核

查问题及整改整治提升情况，确保各镇自查问题整改提升工作不

留死角、不留盲区、按时推进。6月 1日开始,实行“周调度、月

通报”制度,对整改工作推进缓慢的镇人民政府通报，对整改推

进不力的镇人民政府约谈、问责，对发现的违规违法违纪行为依

法依规严肃处置。

（四）巩固深化阶段（2022年 9月 1日—9月 30日）。各镇

要认真总结排查整治提升工作的做法和经验，巩固和扩大整治提

升成果，形成专项工作报告，于 9月 20日前报工作小组办公室，

工作小组办公室梳理汇总后报旗人民政府。

附件：鄂托克前旗镇集中供水和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及利用整

治提升工作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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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鄂托克前旗镇集中供水和生活污水收集处理
及利用整治提升工作小组

组 长：施 慧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

副组长：尤建庆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

魏振选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、公安局局长

杨继强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

何钧业 上海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

成 员：娜 亚 敖勒召其镇党委副书记、政府镇长

热德那 城川镇党委副书记、政府镇长

赵永智 昂素镇党委副书记、政府镇长

巴音吉日嘎拉 上海庙镇党委副书记、政府镇长

薛照幸 旗发改委主任

贾向兵 旗工信局局长

阿有希 旗财政局局长

王建平 旗自然资源局局长

热 希 旗交通局局长

任 鹏 旗水利局局长

额尔登毕力格 旗农牧局党组书记

何富云 旗卫健委主任

吕勋映 旗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

王 庆 旗城市综合执法局局长

召日格图 上海庙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局长、生态环境管理办公室主任

闫保智 旗住建局副局长

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6月 6日印发


